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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青 团 湖 南 省 委 办 公 室 
 
 

 

关于团省委评选表彰有关事项的通报 

 

各市州团委，省直团工委： 

2014 年 8 月，省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对省级表彰项

目开展了清理规范。其中，省青年五四奖章（含青年文明号、青

年岗位能手），省优秀少先队员、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、省优秀

少先队集体为我省保留的省级评比达标表彰项目，以上项目每五

年评选一次。2018 年 12 月 12 日，省委副书记乌兰主持召开了

群团组织评选表彰项目协调会。会议明确省青年五四奖章（含青

年文明号、青年岗位能手），省优秀少先队员、省优秀少先队辅

导员、省优秀少先队集体调整为每两年评选一次；另外增设省优

秀共青团员、省优秀共青团干部、省五四红旗团（工）委、省五

四红旗团支部（总支）评选，除省优秀共青团干部每五年评选一

次外，其余项目每两年评选一次。 

请各级共青团组织进一步规范表彰项目的评选工作，推动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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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留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纳入各级评选表彰或示范创建活动目

录，更加注重在各行各业的普通青年群体中发现典型，用身边的

榜样感动和引领青年。 

 

 

 

 

共青团湖南省委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19 日 

 

 


